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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财政局关于《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及《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遴选指南（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和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构建高效合理的政府投资基金体系，玉溪市财政局制定了《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遴选指南》，确保基金健康平稳运行。
二、主要内容
     （一）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共七章三十二条，分别是总则、管理机构职责、基金设立、基金投资运作、风险控制、考核监督、附则。该办法为政府投资基金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提供了遵循。
（二）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遴选指南
《玉溪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遴选指南》共六个部分，分别是适用对象、遴选原则、母基金及资金设立要求（含设立原则、存续期限、投资方式、管理费、收益分配）、基金管理机构遴选要求（含基本条件、遴选禁止性要求）、特殊情况下的退出安排、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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